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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据《中国内部审计准则》（2013 版），为进

一步落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建设工程项目过程跟踪审计管

理办法》（北航审字〔2010〕2 号），充分发挥审计在学校

建设工程项目招标过程中的监督与服务职能，使跟踪审计工

作更加精细、高效，特制定本指南。 

二、 凡投资额在 200万元以上，且进行招标阶段跟踪

审计的建设工程项目，在招标（包括其中专业工程的招标）

过程中均按本指南执行。 

三、 招标阶段的跟踪审计工作内容包括：工程量清单

的编审；招标控制价或标底的编审。 

四、 审计处委托外部审计单位对建设工程项目进行

跟踪审计，外部审计单位的工作对审计处负责。 

五、 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审工作流程 

1、 基本流程。 

1.1 工程管理部门将其确定拟用的招标文件（含工程量

清单）、招标图纸、招标控制价等与招标有关的文件资料（包

括相应的电子版文件）提交至审计处。 

1.2 审计处对送审资料进行初步审查，并登记备案。 

1.3 审计处委托外部审计单位对招标文件、招标工程量

清单、招标控制价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书。 



外部审计单位在审核过程中，如对送审的资料有疑义，

应以书面形式提交审计处，由审计处移交工程管理部门，工

程管理部门应及时作出书面澄清或说明。 

1.4 审计处对审核意见书进行复核后，送达至工程管理

部门。 

1.5 工程管理部门负责将审核意见书中的意见和建议落

实，并将落实情况书面反馈至审计处。 

1.6 招标过程中，如招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工程量清

单、招标控制价发生较大变动，变动事项应按 1.1-1.5款的

程序进行跟踪审计。 

1.7 在招标项目投标截止日前 5 个工作日前，工程管理

部门应将最终版招标文件（含补充招标文件、招标控制价文

件）提交审计处，审计处就审核意见书的落实情况进行后续

跟踪审计。 

2、 编审时限。 

工程管理部门在制定招标工作计划时，应充分考虑审计

编审所需时间，审计本着不影响招标工作进展的原则及时出

具审核意见。 

2.1 对于 1000 万元（含 1000 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

从送审资料完整、齐全之日起，审计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

审计工作，并将审核意见书送达至工程管理部门。 

2.2 对于 1000万元～5000万元（含 5000万元）的工程

项目，从送审资料完整、齐全之日起，审计在 15 个工作日

内完成审计工作，并将审核意见书送达至工程管理部门。 



2.3 对于 5000 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从送审资料完整、

齐全之日起，审计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计工作，并将审

核意见书送达至工程管理部门。 

3、 编审内容。 

   外部审计单位依据相关法规、规范以及招标文件、图纸，

主要审核招标文件中有关计量计价条款的合理性、规范性，

工程量清单项目的完整性、项目特征描述的准确性、工程量

计算的准确性，招标控制价编制的规范性、合理性、准确性

等。 

六、 招标标底的编审工作流程 

1、 基本流程。 

1.1 工程管理部门将其确定的招标文件（含工程量清单）、

招标图纸等与招标有关的文件资料（包括相应的电子版文件）

提交至审计处。 

1.2 审计处对送审资料进行初步审查，并登记备案。 

1.3 审计处委托外部审计单位进行招标标底编制，外部

审计单位在开标前 1 个工作日（具体日期依据招标文件约定

的开标日期确定）将编制的标底文件密封后提交至审计处。 

外部审计单位在编制过程中，如对提交的招标相关资料

有疑义，应以书面形式提交审计处，由审计处负责移交工程

管理部门，工程管理部门应及时作出书面澄清或说明。 

1.4 审计处在收到外部审计单位提交的标底文件和工程

管理部门提交的标底文件（需密封）后，会同监察部门进行

拟用标底的选择确定，并形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程招标



标底确定记录单》（见附件）留存于监察部门。 

2、编审时限。 

工程管理部门在制定招标工作计划时，应充分考虑审计

编制标底所需的合理时间，审计本着不影响招标工作进展的

原则及时完成标底编制工作。 

2.1 对于 200 万元（含 200 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从

送审资料完整、齐全之日起，审计在 7个工作日内完成标底

编制工作。 

2.2 对于 200万元～5000万元（含 5000万元）的工程项

目，从送审资料完整、齐全之日起，审计在 15 个工作日内

完成标底编制工作。 

2.3 对于 5000 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从送审资料完整、

齐全之日起，审计在 20个工作日内完成标底编制工作。 

 

附件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程招标标底确定记录单 

附件二：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审流程 

附件三：招标标底编审流程 

 



附件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程招标标底确定记录单 

项目名称：                  工程 

工程开标时间：      年  月  日上午     时 

标底开标地点：             

标底开标情况： 

1、工程管理部门（或其委托咨询公司） 

*****部门或公司（全称）： *******元 

标底文件送达时间：     年  月  日     时  

2、外部审计单位 

*****事务所或公司（全称）：*******元 

标底文件送达时间：     年  月  日     时 

标底确定情况： 

  经监察部门与审计处共同协商，决定选用*******部门或公司（全

称）编制的标底作为最终备案用标底，标底金额为               。

并由        通知工程管理部门于     年   月   日     时领取

密封的标底文件。 

与会人员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星期   

 

注：本记录单仅一份，留存于监察部门。



附件二： 

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审流程 

审计处工程管理部门 外部审计单位

招标前期准备工作就绪
（完成施工图设计）

确定拟用招标文件(含工程量清
单)、招标图纸、招标控制价等

初步审查送审资料，
并登记备案

对招标文件、招标工程量清
单、招标控制价进行审核

书面提交存在疑义的内容

是

复核并登记后，
移交至工程管理部门

对审计提出的疑义
进行书面澄清和说明

是否仍有疑义？

准
备
阶
段

审
核
阶
段

是

出具审核意见书

否

复核审核意见书
落实审核意见书中的审

计意见和建议

核实审核意见书落实情况，形成复核意见书

就审计意见书的落实情况，形成跟踪审计意见书

开展招标工作

完
成
阶
段

是否有疑义？
否

初审并登记

否

是否需要对审计意见
和建议进行补充说明

是

提供相关补充
说明文件和资料

书面反馈落
实情况

是否全部落实？

登记存档

是

发出审计意见
未落实通知书

否

是否
落实是否到位？

发出审计整改
通知书

登记存档

复核工程管理部门提交
的澄清和说明文件

招标截止日前5
个工作日前，提
交最终版招标文
件（含补充招标
文件、招标控制

价文件）

招 招 招 招 招 招 招 招 招

 



附件三： 

招标标底编审流程 

审计处工程管理部门 外部审计单位

招标前期准备工作就绪
（完成施工图设计）

确定招标文件(含工程量清单)、
招标图纸等与招标有关的资料

初步审查送审资料，
并登记备案

开展招标标底编制工作

书面提交存在疑义的内容

是

复核并登记后，
移交至工程管理部门

对审计提出的疑义
进行书面澄清和说明

是否仍有疑义？

准
备
阶
段

编
制
阶
段

是

编制招标标底

否

完
成
阶
段

是否有疑义？
否

初审并登记
复核工程管理部门提交

的澄清和说明文件

标底文件密封，于开标前1个工
作日提交至审计处

会同监察部门
确定拟用的招标标底

编制招标标底

标底文件密封，于开标前1个工
作日提交至审计处

形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标
标底确定过程记录单》

留存于监察部门

招 招 招 招 招 招 招 招

 


